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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定小组的项目分配方案 

A 小组 B 小组 C 小组 
第一部分 – 定义、目的和

负责部门 
第二条 – 目的 
第三条 – 负责部门 

第二部分  – 信息和应对
（第四至十二条） 

第三部分 – 建议 
（第十三至十六条） 

第八部分 – 一般条款 
 第三十八条  – 卫生
 措施 的执行 
 第三十九条  – 额外
 的卫 生措施 
 第四十条  – 卫生措
 施的中断或全面执行 
 第四十一条 – 合作和
 援助 
 第四十四条  – 生物
 材料 的运输 
 第四十五条  – 怀疑
 有意释放时的信息共享 

附件 1A 部分 – 监测和应
对的基本能力要求 

附件 2A 部分 – 评估和通
报可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
卫生突发情况的事件的决
策文件 

附件 2B 部分 – 要求按决
策文件予以评估的特定疾病 

第四部分 – 入境口岸 
（第十七至二十条） 

第五部分 – 公共卫生措施
（第二十一至三十条，不包
括第二十六至二十八条） 

第六部分 – 卫生文件 
（第三十一至三十五条） 

第七部分 – 收费 
（第三十六和三十七条） 

附件 1B部分 – 指定机场、
港口和陆地过境点的基本能
力要求 

附件 3 – 船舶免予卫生控
制证书/船舶卫生控制证书
的示范格式 

附件 4 – 对交通工具和交
通工具经营者的技术要求 

附件 5 – 针对媒介传播性
疾病的特别措施 

附件 6 – 疫苗接种、预防措
施和相关的证书 

附件 7 – 对于特殊疾病的
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要求 

附件 8 – 海事健康申报单
的示范格式 

附件 9 – 飞机总申报单的
卫生部分 

第一部分 – 定义、目的和
负责部门 
 第一条 – 定义 

第五部分 – 公共卫生措施
 第二十六条  – 接受
 监测 的旅行者 
 第二十七条  – 与允
 许入境有关的卫生措施
 第二十八条  – 对旅
 行者 的人道待遇 

第八部分 – 一般条款 

 第四十二条  – 个人
 权利 
 第四十三条  – 按国
 际法 享有豁免的人员 
 第四十六条 – 军队 

第九部分 – 国际卫生条例
专家咨询团、突发事件委员
会和审查委员会（第四十七
至五十四条） 

第十部分 – 最终条款（第
五十五至六十七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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